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国电南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国电南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体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

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

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对节能设

备类固定资产（以下简称“节能设备”）残值率的会计估计进行变更。变更后的

会计估计有利于更加客观、真实和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

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 

二、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会

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此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2、公司与关联方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汕头南瑞鲁能

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海上风电业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 



三、关于参股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参股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经认真审议，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此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2、综合考虑经营发展环境变化等因素，唐山市德宁供电有限公司拟以各股

东方的实缴出资为基础，减少其注册资本，并按照各股东方当前的实缴出资额重

新计算持股比例，符合实际经营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改变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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